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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17 年 7 月 19 日  
 
 

把無法討回的判定債項撇帳  
 
 

請各委員批准把 1 筆無法討回的判定債項撇帳，款
項總額為 663 ,532 .91 元 (包括利息 )，是 1 名前法律援
助受助人拖欠政府的款項。  

 
 
問題  
 
 政府在用盡所有可行的追討方法後，須把 1 筆總額為 663 ,532 .91 元
(包括利息 )的判定債項撇帳。該筆款項為 1 名前法律援助受助人 (下稱
「受助人」 )拖欠政府的款項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法律援助署署長 (下稱「署長」 )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 (第 2 章 )，
建議把該筆無法討回的判定債項撇帳，總額為 663 ,532 .91 元。民政事
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 
理由  
 
個案  
 
3 .  1 名受助人在 1995 年 8 月獲法律援助署 (下稱「法援署」 )批出法
律援助 (下稱「法援」 )，就他在工作期間的意外受傷申索僱員補償和普
通法損害賠償。 1996 年 7 月，區域法院駁回受助人的僱員補償案件，
而由法援經費支付的訟費為 502 ,726 .02 元。 1998 年 9 月，受助人的普
通法損害賠償申索以 1 ,250 ,000 元達成和解，而訟費為 45 ,671 .67 元。
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 (下稱「《條例》」 ) (第 9 1 章 )第 1 8 A 條的規定，
署長有權從受助人於普通法申索討回的賠償中，就僱員補償及普通法

損害賠償案件所支付的訟費 (即 548 ,397 .69 元 )，扣除署長第一押記。  



F C R ( 2 0 1 7 - 1 8 ) 2 8  第 2 頁  

4 .  法援署負責有關個案的人員在 1998 年 11 月至 1999 年 1 月期間向
受助人發放共 1 ,120 ,000 元的款項時，忽略了須保留足夠款項以支付僱
員補償和普通法損害賠償案件的訟費總額，而只保留了 130 ,000 元 (即
1 ,250 ,000 元 減 去 1 ,120 ,000 元 )以 支 付 訟 費 1。 由 於 訟 費 總 額 為

548 ,397 .69 元，政府向受助人採取行動追討 418 ,397 .69 元的差額 (即
548 ,397 .69 元減去 130 ,000 元 )。  
 
 
已採取的行動  
 
5 .  法援署發現多付款項後，隨即在 1999 年 1 月 28 日把案件轉介律
政司，以展開追討行動。雖然經過多次通知和要求，受助人仍沒有向

法援署還款。 1999 年 2 月 23 日，法院向受助人發出傳訊令狀。 1999 年
5 月 7 日，律政司取得針對受助人的判決，受助人須償還 418 ,397 .69 元
的款項連利息， 1999 年 2 月 23 日至 1999 年 5 月 7 日期間年利率為
1 2 . 8 6 %，之後的利息以判定利率 2計算，直至清償債項為止。 1 9 9 9 年
9 月，律政司取得針對受助人的第三債務人命令 3，受助人並須支付訟

費。然而，當時從受助人的銀行戶口討回的款項只有 4 ,914 .53 元。  
 
6 .  律政司自此曾多次設法尋找受助人的下落但不果。由於受助人在

有關期間，即可向法庭提出破產呈請的期間 ( 1 9 9 9 年 5 月 7 日至 2011
年 5 月 6 日 ) 4不在香港，無法按法定要求以面交方式將償債書送達受助

人 5，因此律政司表示無法在香港向受助人提出破產呈請。根據律政司

所作的土地查冊，受助人在 199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間並沒有在
香港擁有任何物業。  

 
1 根據既定做法，在收到訴訟各方對評訟費後，法援署會向受助人發放中期款項，並
會保留預計的共同基金訟費和後備金額 (若無法就共同基金訟費金額達成共識，後備
金額可能須用作訟費評定 )。就這宗個案而言，預計的共同基金訟費和後備金額分別
為 50,000 元和 80,000 元。因此，法援署保留了 130,000 元。  

2 根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(第 4 章 )第 49(1)條，判定債項須帶有單利，由有關判決的日期
起計，直至清償為止，利率 (a)按法庭所命令者計算；或 (b)如無該項命令時，按終審
法院首席法官不時藉命令所決定者計算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就判定債項所訂定的利

率為判定利率。關於本案判定利率的詳細計算方法，請參閱註 7。  
3 第三債務人命令是法庭命令，指示持有判定債務人金錢的第三方 (第三債務人，例如
銀行 )扣押全部或部分判定債項予判定債權人，並命令第三債務人向判定債權人清還
因判定債務人拖欠或累算拖欠判定債權人的債項。  

4 根據《時效條例》 (第 347 章 )第 4(4)條，提出破產法律程序以強制執行判決的時效由
判決日期起計 12 年後屆滿，而本個案的起計日期為 1999 年 5 月 7 日。  

5 這是《破產條例》 (第 6 章 )下的法定要求。在向法庭提出破產呈請前，須以面交方式
向債務人送達償債書。因此，律政司曾多次設法以面交方式向受助人送達償債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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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調查  
 
7 .  法援署同意多付款項是個案負責人員疏忽所致，但直至有關人員

在 2004 年 12 月退休前，法援署沒有向他採取紀律處分或徵收附加費。
當時，法援署認為在法律上，該筆應向受助人討回的債項在 2011 年 5
月時效期屆滿前仍可追討。由於當時追討行動仍在進行，未能確定損

失的金額，因此未能就事件的嚴重程度作結論，亦未能確定應向該名

個案負責人員採取何種合適的行政及／或紀律處分。  
 
 
已採取的預防及改善措施  
 
8 .  為免日後再發生同類事件，法援署已採取下述預防及改善措施－  
 

( a )  透過不同渠道提醒人員適當的工作程序－  
 

( i )  向申請及審查科 (總部 )所有專業人員發出内務通告，提
醒他們留意署長第一押記的規定 (即《條例》第 18A 條 )。
該通告已上載到部門内聯網供人員參考，並會定期再傳

閱；  
 
( i i )  自 2011 年 6 月起，申請及審查科轄下的支援組專責為所

有由總部辦事處處理的個案結算帳目，當中包括所有僱

員補償及相關的普通法申索個案。法援署已指示支援組

須確保在結算帳目時，所有付予受助人的餘款會把相關

的僱員補償申索未清繳的訟費計算在內 6；  
 
( i i i )  自 2004 年起，法援署已安排了部門專題講座，講解署長

第一押記及僱員補償申索個案等相關課題，提醒人員須

從 受 助 人 在 普 通 法 申 索 個 案 中 討 回 的 賠 償 保 留 足 夠 款

項，以支付相關僱員補償申索所招致而尚未向對訟人討

回的訟費；以及  

 
6 根據《僱員補償條例》 (第 282 章 )及《法律援助條例》中相關的條文，除僱員補償申
索本身招致的訟費外，不可從僱員補償扣除任何款項。因此，當結算帳目並向僱員

補償申索的受助人支付款項時，不須把相關的普通法申索所招致的尚未清繳訟費及

代支費用計算在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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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法援署擬備了內部注意事項列表，列明人員須注意的事
項，並已上載到部門內聯網供人員參考。法援署定期更

新列表，以提醒人員在計算應付予受助人的普通法賠償

金額時，須把相關的僱員補償個案尚未清繳的訟費計算

在內。法援署不時於內部會議提醒所有人員 (尤其是新上
任人員 )須熟知列表內容，並會定期再傳閱列表。  

 
( b )  在 2002 年年底推行電腦化的個案管理及個案會計系統 (下稱

「系統」)，並在 2012 年 8 月進一步提升，增設下述功能，以
防止多付款項－  
 
( i )  系統會自動防止個案人員發放的中期款項或餘額，超逾

根據《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的條文計算所得署長第一押

記的金額；  
 
( i i )  就特別個案，如建議支付款項或會導致結餘不足以清還

署長第一押記，處理個案的人員 (一般應是法援律師或高
級法援律師 )必須以電子方式提交建議，並須由屬首長級
人員的科別／組別主管批核；以及  

 
( i i i )  如個案與僱員補償及普通法申索有關，從個案討回的賠

償支付款項予受助人時，系統會自動查核相關的僱員補

償申索個案，是否有未清繳的訟費及代支費用，在計算

應付予受助人的款項時須計算在內。如有的話，系統會

向個案人員發出提示訊息，防止多付款項。  
 
 
撇帳建議  
 
9 .  由於一切可向受助人強制執行的行動時限 (包括向受助人展開破產
法律程序 )已在 2011 年 5 月 6 日屆滿，政府無法再採取任何行動以追討
債項。政府已用盡所有法律上可行的方法追討債項，但並不成功，因

此 受 助 人 的 債 項 屬 無 法 追 討 ， 在 沒 有 其 他 選 擇 的 情 況 下 ， 只 得 撇 除

663 ,532 .91 元的債項及利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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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對於遺失公帑、物料等並涉及欺詐或疏忽的撇帳個案，政府現時
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)授權就每宗個案或每項遺失撇帳
最多為 500 ,000 元。由於本個案涉及前法援署員工疏忽，而所涉金額亦
超過上述的上限，因此須得到財委會的批准，方可把有關款項撇帳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1 .  建議撇帳的總額為 663 ,532 .91 元，分項數字如下－  
 

( a )  判定債項  413 ,483 .16 元  

( b )  利息 7 
( 1 9 9 9 年 2 月 23 日至 2005 年 5 月 6 日 )  

250 ,049 .75 元  

 總計︰ 663 ,532 .91 元  

 
 
公眾諮詢  
 
12 .  我們在 2017 年 6 月 26 日就本撇帳的建議諮詢了立法會司法及法
律事務委員會，委員支持向財委會提交有關建議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民政事務局  
法律援助署  
2017 年 7 月  
 

 
7 1999 年 2 月 23 日至 1999 年 5 月 7 日期間的利率是由法庭在 1999 年 5 月 7 日發出的
判決書所釐定。 1999 年 5 月 8 日至 2005 年 5 月 6 日期間則採用判定利率計算判定債
項的利息。利息計算至 2005 年 5 月 6 日為止，因根據《時效條例》第 4(4)條，就任
何判定債項的欠繳利息，不得於利息到期應繳的日期起計滿 6 年後追討。  


